
版號：151LYQ05132024表63-3-0(111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已補稅

百分比 百分比戶數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分位別

第1分位 0.00 5.13 54.99 60.13 0.061325924 68052 729187 797239 74223 4 4 4320 4

第2分位 0.01 5.73 49.80 55.53 0.401325924 76004 660301 736305 52698 10 8 970 8

第3分位 0.01 6.87 52.95 59.82 1.031325924 91096 702067 793163 135938 18 14 4170 14

第4分位 0.03 8.63 52.17 60.80 2.361325924 114475 691684 806159 3129829 30 22 6368 23

第5分位 0.10 7.23 27.89 35.12 3.081325924 95867 369816 465683 40903108 71 37 181284 44

合    計 0.03 6.72 47.56 54.28 1.386629620 445494 3153055 3598549 9180579 29 15 111912 17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51LYQ05132024表63-3-0(111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本次核定不補退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
分位別

第1分位 0.00 0.06 44.9459 801752 96 595936

第2分位 1.02 1.42 48.7813557 188266 6 646797

第3分位 2.32 3.35 43.7130765 443585 4 579499

第4分位 3.58 5.94 41.8947472 787706 6 555470

第5分位 11.83 14.91 57.20156816 19771931 28 758389

合    計 3.75 5.14 47.30248669 34047422 19 3136091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